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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801 號 委員 提案第 21516 號   

 

案由：本院委員陳明文等 16 人，鑑於靜止戶由來已久，各銀行對之

多採以暫停其服務或收取相關費用之措施。然此事實存在之

情形，卻未見諸於法律規定，以致惟各銀行的定義、標準不

一，恐致損存戶之權益，也不利於行政監督管理，乃應以法

律定之為宜。再者，靜止戶經過相當期間仍無人聞問者，為

避免成為永久的幽靈戶，乃參酌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及第一

千一百八十五條規定，將之充實國庫。爰提出「銀行法」第

七條之一及第四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

決。 

 

說明： 

一、第七條之一為新增，將銀行靜止戶之管理，予以法律規範，以免諸多銀行各行其是，因缺

乏監理而損害存戶權益；並參酌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及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條規定，訂定靜

止戶最終處理之規範。 

二、第四十五條之一乃配合新增第七條之一對靜止戶之管理立法，將靜止戶納入銀行內控管理。 

 

提案人：陳明文   

連署人：蘇震清  莊瑞雄  劉櫂豪  邱泰源  何欣純  

許智傑  蔡培慧  呂孫綾  吳思瑤  陳其邁  

姚文智  高志鵬  吳玉琴  蔡易餘  洪宗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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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法第七條之一及第四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七條之一 本法稱靜止戶，

係指前二條存款帳列結存餘

額未達一定金額，且經一定

期間以上未有往來者，銀行

得停止計息、提供相關服務

。 

存款轉為靜止戶前，銀

行應以適當之方法通知存款

戶，並依其所選擇之方式返

還其存款。 

存款轉為靜止戶後，銀

行仍應定期辦理前項之通知

返還作業。但轉為靜止戶逾

十五年或有其他必要情形時

，主管機關得通知財政部，

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繳歸

國庫。 

前三項之一定金額、一

定期間、停止服務內容、、

通知及存款返還方式、靜止

戶定期通知之期間相關事項

之辦法，授權由主管機關定

之。 

 一、本條新增。 

二、靜止戶由來已久，惟各銀

行的定義、標準不一，恐致

損存戶之權益，也不利於行

政監督管理，乃應以法律定

之為宜。 

三、惟為適當維護存款戶權益

，規定存戶轉為靜止戶之前

及轉為靜止後戶銀行皆必需

以適當方法通知及返還其存

款。惟靜上戶之標準及通知

與返還方法等事項，屬行政

範疇，採空白立法，授權主

管定之。 

四、存戶轉入靜止戶，相當期

間後，恐權利人往生，產生

遺產稅問題；或無繼承人者

，該筆存款無人聞問，因目

前法律無處置無相關規定，

致上開靜止戶成為永生不死

之怪現象，故參酌民法第一

千一百八十五條規定，將之

歸屬國庫。 

五、而相當時間之認定，參酌

民法最長的消滅時效時期間

，以十五年為標準，由主管

機關通知財政部，依相關程

序辦理。如主管機關於例行

檢查時，已查到有上述情形

者，則不受該期間之限制。 

第四十五條之一 銀行應建立

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其目

的、原則、政策、作業程序

、內部稽核人員應具備之資

格條件、委託會計師辦理內

部控制查核之範圍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 

第四十五條之一 銀行應建立

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其目

的、原則、政策、作業程序

、內部稽核人員應具備之資

格條件、委託會計師辦理內

部控制查核之範圍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 

配合新增第七條之一對靜止戶

之管理立法，爰將靜止戶納入

銀行內控管理，建立內部處理

制度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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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對資產品質之評估

、損失準備之提列、逾期放

款催收款之清理、呆帳之轉

銷及靜止戶之管理，應建立

內部處理制度及程序；其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銀行作業委託他人處理

者，其對委託事項範圍、客

戶權益保障、風險管理及內

部控制原則，應訂定內部作

業制度及程序；其辦法，由

主管機關定之。 

銀行辦理衍生性金融商

品業務，其對該業務範圍、

人員管理、客戶權益保障及

風險管理，應訂定內部作業

制度及程序；其辦法，由主

管機關定之。 

銀行對資產品質之評估

、損失準備之提列、逾期放

款催收款之清理及呆帳之轉

銷，應建立內部處理制度及

程序；其辦法，由主管機關

定之。 

銀行作業委託他人處理

者，其對委託事項範圍、客

戶權益保障、風險管理及內

部控制原則，應訂定內部作

業制度及程序；其辦法，由

主管機關定之。 

銀行辦理衍生性金融商

品業務，其對該業務範圍、

人員管理、客戶權益保障及

風險管理，應訂定內部作業

制度及程序；其辦法，由主

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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